弘光科技大學獎勵教師專業證照申請表


	[bookmark: _GoBack]申請人資料
	所屬學院
	
	系(科)/中心
	

	
	姓名
	
	職稱
	

	
	電子郵件
	
	聯絡電話
	

	
	任教科目
	

	證照資料
	證照名稱
	(證照名稱請寫全名，若教師所申請之專業證照名稱為外文，請於原證照名稱後方括弧註記中文證照名稱。)

	
	獎勵對應等級
(請參閱背面附表)
	A級
	□A1  □A2  □A3  □A4  □A5

	
	
	B級
	□B1  □B2  □B3  □B4

	
	
	C級
	□C1  □C2  □C3

	
	發照機構
	(請寫全稱)

	
	證照字號
	
	發照日期
	

	
	取得證照之經費來源
	□自付費用   □校內經費   □補助經費

	
	本次申請
獎助張數
	教師個人 □第1張  □第2張  □第3張  □第4張  □第5張
□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

	
	申請獎勵
金額
	新台幣               元整
	證明文件
(影本)
	□考試及格證書□認證/合格/結業證書
□專業證照    □執業執照(證)

	初審
	說 明：
一、依據本校「教師專業證照獎勵要點」辦理。
二、如取得考試院考試及格證書後所換發專業證照，僅能擇一申請不得重複申請。
三、申請獎勵金，應填具本校「獎勵教師專業證照申請表」及檢附「考試及格證書」或「認證/合格/結業證書」或「專業證照」或「執業執照(證)」等證明文件(影本)。
四、若證照取得之費用已由校內經費或獎補助經費支付，則不得申請本要點所規範之專業證照獎勵金。
申請人簽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日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	
	系(科)務
/中心
會議
	□審查通過專業證照獎勵金，新台幣＿＿＿＿＿元整。
□審查不通過。
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審查
請核系(科)務/中心會議章，並檢附系(科)務/中心會議紀錄
	系(科)/中心
主任
簽章
	

	
	院務會議
	□審查通過專業證照獎勵金，新台幣＿＿＿＿＿元整。
□審查不通過。
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審查
請核院務會議章，並檢附院務會議紀錄
	院長
簽章
	


	審查結果
	專業證照
審查小組
會議註：請續填背面附表：教師專業證照獎勵金額一覽表。

	□核定通過專業證照獎勵金，新台幣＿＿＿＿＿＿元整。
□核定不通過。
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核定
	審查
小組
召集人
簽章FM-10400-016
表單修訂日期：114.01.23
保存期限：5年


	


附表：教師專業證照獎勵金額申請表
	獎勵證照
對應等級
	申請類別
(請勾選)
	證照分類與分級
	獎勵金額

	A
	A1
	
	考試院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-高考
	8,000元

	
	A2
	
	勞動部技術士證-甲級
	

	
	A3
	
	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、委託、依法認證或認可之證照-甲級/高級（高階）/Level3/國家級
	

	
	A4
	
	各系（科）務會議、院務會議或通識教育中心中心會議訂定通過之專業證照、國際性專業證照或結業證書-專業級以上/甲級/高級（高階）/A 級/Level3/國際級
	

	
	A5
	
	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
	

	B
	B1
	
	考試院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-普考
	5,000元

	
	B2
	
	勞動部技術士證-乙級
	

	
	B3
	
	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、委託、依法認證或認可之證照-乙級/中級（中階）/Level2
	

	
	B4
	
	各系（科）務會議、院務會議或通識教育中心中心會議訂定通過之專業證照、國際性專業證照或結業證書-標準級/乙級/中級（中階）/B 級/Level2
	

	C
	C1
	
	勞動部技術士證-丙級/單一級
	1,000元

	
	C2
	
	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、委託、依法認證或認可之證照-丙級/初級（初階）/Level1/不分級
	

	
	C3
	
	各系（科）務會議、院務會議或通識教育中心中心會議訂定通過之專業證照、國際性專業證照或結業證書-普通級/丙級/初級（初階）/C級/Level1/不分級
	



